
优化粮食储备结构  完善大国储备体系

摘要：无论疫情影响、地缘冲突以什么方式结束，全球粮食安全局势

都难以回到从前，加快完善与大国地位相符的粮食储备体系，对维护

国家安全、赢得战略主动、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目标有重

要意义。当前我国粮食储备结构“悄然”变化，凸显保供短板。优化

粮食储备结构，要处理好“库”“地”“技”的关系、政府与市场的关

系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。建议构筑“五四三”社会粮食储备体系，即

依托全社会粮食存储“五类主体”、建设“四道防线”、筑牢“有底

线、有备手、有缓冲”的三层储备结构，从而在新发展阶段下更好地

充分发挥粮食储备守底线、稳市场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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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以来全球再次经历一轮粮食危机，8 亿多人受饥饿影

响，35 个国家发生重大粮食危机，其中 16 个国家出现债务困扰

或处于高风险状态 a，斯里兰卡宣布破产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

致远，离不开粮食安全“压舱石”，尤其是“大国储备”的底气

与定力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粮食储备基础不断强化，整体实

力居世界前列。“大国储备”“大国粮仓” “四两拨千斤”地实现平

衡供需、引导预期、应对风险，有力发挥了“稳定器”和“蓄水

池”功能。无论疫情影响、地缘冲突以什么方式结束，全球粮食

安全局势都难以回到从前，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已然变化。中

国更需居安思危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，筑好“大国粮仓”、做

好“大国储备”。当前亟需补齐储备结构短板，平衡储备与其

他政策的关系，调动政府与市场收储力量，强化储备多重防线

建设。

一、粮食储备结构“悄然”变化带来保供短板

我国社会各界历来有收储粮食的传统，除政府粮食储备外，

其他民间主体也根据自身需求存储一定规模的粮食。目前各主体

存粮行为正在变化，既包括加工企业建立社会责任储备等好势

头，也包括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粮行为“悄然”变化、地

方政府收储式微等问题，需要密切关注。

（一）农户：从自我保障转为社会保障

我国农户历来有存储粮食的习惯，但随着我国工业化、城镇

化和粮食市场化发展，农户地头卖粮更加普遍，农户家庭存粮时

a	 资料来源：国际金融协会（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）周报，《Double Threat - Food Insecurity and 

Debt Distress》（译为：双重威胁——粮食不安全与债务危机），2022 年 9 月 1 日。其中，16 个出现债

务困扰或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国家或地区为阿富汗、布隆迪、喀麦隆、中非共和国、乍得、埃塞俄比亚、

海地、肯尼亚、马拉维、莫桑比克、塞拉利昂、索马里、南苏丹、苏丹、赞比亚、津巴布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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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变短、规模持续下降。从地域分布来看，主产区农户存粮较

多，东三省尤其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农户余粮最多。非主产区农

户存粮减少，东南沿海、西北、西南省区的农户存粮规模和储粮

可用时间均显著下降。农户真正生活用粮储备数量减少，大部分

转为直接从市场上买米、买面、买馒头。留存的少部分用于食用

消费的占比很低，大多为饲料粮，主要用于饲养畜禽。农户家庭

粮食消费安全正在由“自我保障”向“社会或市场保障”转换，

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。

（二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：仓储设施设备需求激增

小农户售粮存粮行为的变化，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承

接其粮食存储功能的关键主体。粮食收获后停留在生产者手中的

时间变短，粮食更快集中到新型经营主体手中。新型经营主体在

短时间内收集大量原粮，经过存放、干燥、初筛，在市场价格合

适时才会进入产业链下游。“大户”存粮正在取代传统认知里的

单家独户“小户”存粮。但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粮的设施设

备比较落后，大多为露天存放、用油布覆盖或存放于简易仓房，

难以有效防霉防虫，造成粮食质量和数量损耗较大。一些主体迫

切想要改善存储条件，但在用地审批、信用贷款、设备补贴上面

临较大困难。

（三）企业：从商业经营到兼顾社会责任储备

过去对社会企业的粮食库存，并未明确纳入国家储备体系

中。政府强调企业参与粮食存储，但仍以企业自身的商业库存为

主。近五年来，中央和地方明确提出并强化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

任储备。在目前各地发布的社会责任储备的指导意见中，社会责

任储备与企业商业库存独立运作，同时承担政府储备和社会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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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任务的企业，要求不得以政府储备库存代替社会责任储备库

存。社会责任储备的数量，一般根据企业上年度日或月平均加工

量来确定。这样的要求不仅确保储备与市场经营行为紧密相关、

不过度干预市场，而且断绝了企业在市场波动时无序动用社会责

任储备的可能性，确保需要时调得出、用得上，培养调动了民间

库存的稳市能力。

（四）地方政府：区域收储调控能力弱化

地方储备粮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，但地方粮食储备

全面落后于中央。粮食主产区的地方储备粮建设比较完备，储备

数量比较充足，设施设备比较完善。但在运行机制上，很多地方

国有粮食企业基本围绕中央业务转，主要以中央政策性库存业务

（即最低收购价政策）为生。本身的地方储备业务机制不畅、活

力不够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。非主产区中，东部

经济发达地区投入大量财力物力，地方储备粮建设较为完善；经

济落后地区财政吃紧，地方储备粮建设不容乐观。一些地方的储

备粮数量达不到销区 6 个月、平衡区 4 个半月的要求。仓储设施

建设投入不足，很多地方仍然延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旧仓

库，仓库布局也没有随着快速发展的物流布局而更新变化。地方

储备粮建设存在较多短板，与其第一道防线的战略地位不符，需

要尽快调整。

二、完善大国粮食储备体系要处理好三个关系

粮食储备系统具有一定复杂性。粮食储备内嵌于粮食产业链

条，与上下游关系紧密；粮食储备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，并非单

一同质化系统。完善大国粮食储备体系，不能孤立、简单化看待

粮食储备，要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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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地”“技”“库”的关系

粮食储备体系主要属于流通领域，只有将其置于整个产业链

高度完善储备运行机制，与生产环节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，才能

更好地发挥储备调节作用。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是夯实国家

粮食安全基础的重要手段，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涉及粮食生产能

力建设；从战略功能来看，“藏粮于库”在功能上与“双藏”战

略相互补充。要做到粮食稳定安全供给，除了不断提升粮食产

能、确保粮食“产得出”以外，也要注重提升流通保供能力，确

保粮食“供得上、运得出”。此外，粮食储备体系可以发挥引导

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作用。我国食物消费提档升级对粮食数量质

量提出更高要求，提升储备粮质量、降低收储损耗，有助于向生

产端释放优质优价信号，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粮食生产能力。

（二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

完善大国粮食储备体系，要协同和统筹好政府功能和市场机

制。只依靠政府会造成政府粮食储备冗余，增加财政成本、降低

政府储备调控效率效果，还会挤压市场机制、降低市场活力。我

国民间主体也有收储粮食的传统，是我国粮食流通、产业运转的

重要环节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，粮食储备制度要更好发

挥作用，需要遵循“市场有效、政府有为”的基本原则。适度强

调民间存储主体的作用，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，培育更加

成熟健康的粮食市场，从而提高市场运行效率，降低政府储备

成本。完善大国粮食储备制度，应当充分调动民间存储主体积极

性，培育民间收储能力、补充政府粮食储备职能，形成社会共建

的粮食储备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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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

我国地域辽阔、区域差异明显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央承担

首要责任，地方也有重要特殊地位。在当前国家粮食储备体系

中，中央储备粮发挥守底线作用，地方储备粮为第一道防线。尽

管央地储备的分工比较明确，但两者在运行机制、财政支持上

有一定差异，导致其储备能力建设上的差距。在当前政府储备体

系下，地方粮食储备能力较弱，中央与地方储备机制的协同度不

高。这样的格局在粮食生产形势好、流通顺畅时期不会有太大问

题，但在极端情况下会暴露明显短板，不利于应对危机。

三、从储备结构角度完善大国粮食储备结构的建议

大国粮食储备体系应动态适应社会各类粮食收储主体的行为

变化，及时弥补保供短板弱项，在政府引导之下及时调整功能定

位，促进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粮食安全的合力。

（一）兼顾“地”“技”“库”

在推动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的同时，加强“藏粮于

库”建设。基于当前我国粮食生产消费布局变化，深入分析新发

展阶段粮食保供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，系统规划粮食储备流通能

力提升方案，实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。在对接生产能力方

面，根据市场需求提升粮食收储品质，主动收储优质粮源，发挥

储备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，促进粮食生产能力实现质的提

升。在收储抛储调控方面，密切关注市场波动、粮食流向和产业

链环节，控制轮出数量和节奏，确保储备粮年内平稳均衡轮入轮

出，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，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提供稳定的市场

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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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依靠“五类主体”

我国粮食存储主体比较多元，且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演化。

当前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成为社会粮食存储的又一重要力

量，与传统的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企业和农户共同构成当前我

国粮食存储的五大主体。应跳出过去只抓政府储备的传统思路，

系统谋划大国粮食储备体系，统筹政府储备与民间库存，明确政

府与民间分工。应加强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农户三大民间

主体的存粮行为研究，把握民间粮食收储节奏和规模。持续监测

重点粮食企业生产经营，对存储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有困难的企业

给予一定贷款优惠。在粮食产后烘干存储诉求较高、相关设施落

后的地区，适度放宽生产建设用地限制，加大烘干仓储设施设备

等升级更新的补贴力度。同时要把握支持力度、加强科学引导，

避免政策放开导致盲目建设，部分不良主体借机囤积居奇加剧市

场波动。

（三）建设“四道防线”

根据各类主体存储粮的应用范围、危机发生程度和范围，进

一步将五大粮食存储主体及其存粮划分为四道战略防线，从而明

确各类防线启动顺序，具体包括：第一道防线、预备防线、机动

防线、底线。第一道防线为地方政府粮食储备，延续其在当前政

府储备体系中的定位，用于区域内保应急、稳粮价、保供应。预

备防线为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，补充地方政府储备作用，用于

应对中小规模自然灾害、突发事件等引起的局部市场异动。机动

防线为民间粮食库存，包括企业商品库存、农户存粮、新型经营

主体库存等。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库存主要用于存粮主体自身平

滑需求，有余量时可服务于平抑区域粮食市场波动。底线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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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政府粮食储备，沿用中央储备的定位，用于大范围守底线、应

大灾、稳预期。设置四道防线可以扩充当前已有的中央地方两道

防线，夯实全国粮食收储基础，提高全社会风险缓冲和危机应对

能力。

（四）筑牢“三层结构”

五类主体、四道防线最终服务于形成大国粮食储备体系。储

备体系要应对新发展阶段下的各类传统风险、新兴风险，需加快

建成“核心—中间—外围”三层储备结构。核心底座层为粮权归

国家所有的粮食储备，需要国家强制性储备，起到“保底”的作

用，包括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形成的底线和第一防线。中间备手

层为粮权归社会企业所有、政府可依法使用的粮食储备，属于半

强制性储备，起到政府储备的“备手”作用，包括企业社会责任

储备形成的预备防线。外围缓冲层为粮权归私人所有、个人或组

织自发形成的、政府鼓励引导的粮食库存，包括由企业、新型经

营主体、农户形成的社会库存，属于非强制性储备，主要在市场

波动时发挥“缓冲”作用。三层储备结构可实现国家储备“政府

主导、社会共建、多元互补”，从而能更好应对常规风险情境和

极限情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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